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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 

95年1月11日校務會議訂定 

101年6月13日校務會議修正 

107年7月2日校務會議修正 

108年7月1日校務會議修正 

110年6月28日校務會議修正 

112年5月9日行政會議修正 

112年6月14日校務會議修正 

114年6月11日校務會議修正(114學年度起實施) 

 

第一條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導師輔導工作，提升學生學

習與適應能力，特依「教師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依照本校實際狀況

與需要，訂定「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各級導師設置與遴聘之原則： 

一、總導師由學務長兼任。 

二、主任導師由各系(所、學士學位學程)主任兼任。 

三、班級導師： 

(一)日間部班級導師由各系(所、學士學位學程)主任就熱心輔導工作之該系、

所、共同教育學院專任、專案教師中推薦人選。 

(二)進修部班級導師由各系(所、學士學位學程)主任就熱心輔導工作之該系、

所、共同教育學院專任、專案教師以及本校職員(碩士學位以上，並經單

位主管許可)中推薦人選。 

(三)延修生導師由系主任擔任。 

(四)國際專班班級導師設置與遴聘之原則依其規定辦理。 

情況特殊者，得專案簽請校長核定。 

班級導師聘期為一學年，若班級導師因有休假研究、進修、離職、退休或該學期請

長假達6週以上等情況，各系所應指定替代人選後，送學務處陳校長核定。 

第三條 各級導師之職責： 

一、總導師：綜理及督導全校導師制度實施。 

二、主任導師： 

(一)推薦該系各班導師人選。 

(二)協助該系導師推行導師工作。 

(三)召集並主持該系導師會議。 

(四)出席導師會議及有關學生事務之研習會議。 

(五)協助學務處推展及研究全校學生事務相關事宜。 

三、班級導師：  

(一)參加週會、班會及輔導學生社團活動，加強情感，協助學生與學校之間的

溝通，有關班會召開次數:日間部每學期至少召開6次 (研究所至少召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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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進修部含碩專班至少召開4次。但遇全班學生校外實習者不在此限。

另應將班會討論內容登錄於班會紀錄系統，經系主任審核後，傳送至學務

處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進修學務組）備查留存。 

(二)出席全校教師輔導知能研討會、系導師會議，就各班學務工作實施狀況進

行交流，並積極參加學務處所辦各類學輔專題講座，研討學生事務相關議

題。 

(三)利用課餘時間實施團體輔導或個別談話，瞭解班上學生之性向、興趣、特

長、學習態度及家庭狀況。對學生談話，每學期至少一次，並將談話要點

及其他重大輔導事項，登錄於導師手札紀錄系統，以利後續追蹤輔導或轉

介。 

(四)協助宣導學生辦理加退選、選課、畢業門檻、追蹤畢業學生學習成就及教

育部各項措施等相關事宜。 

(五)瞭解學生缺曠課及學業成績情形，與系輔導教官、家長和任課教師保持聯

繫，並予以適切之鼓勵或關懷。 

(六)主動至學生宿舍訪視住宿學生，並協助建立賃居校外同學之完整資料，及

實施校外賃居安全訪視，以瞭解學生之課後生活及校外賃居之安全。 

(七)如發現班上有特殊情況之學生，得會同系輔導教官共同輔導，必要時得轉

介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予以個案輔導，或聯繫家長，共同研商處理辦

法。 

(八)評定學生操行成績時，應依照本校「學生操行評定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四條 凡擔任導師之教師，除依規定發給導生輔導費外，其成效優異者，得依據本校「績

優導師遴選獎勵辦法」，予以表揚。 

第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